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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星期三）
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春景路 8号云南红塔塑胶
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64人，代表股份数量232,245,2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7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69,511,
09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674,288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 Paul Xiaoming
Lee先生和李晓华先生于2023年7月14日至2023年7月17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2,078,31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违反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
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该部分增持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63,758,493股），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
人，代表股份数量195,711,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7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55人，代表股份数量
36,533,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07%。

参与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60人，代表股
份数量36,756,2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3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

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5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315%；反对 3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299%；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64,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9351%；反对3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8208%；弃权 8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244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907,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547%；反对 2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067%；弃权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418,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0821%；反对2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6742%；弃权 8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2438%。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72,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397%；反对 3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444%；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8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9871%；反对3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9122%；弃权 3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27,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203%；反对 3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371%；弃权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42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3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8647%；反对3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8662%；弃权 9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269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8.9051%；反对 36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9920%；弃权37,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5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9036%；反对36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9934%；弃权 37,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3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董事及其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
其他股东委托就该议案进行投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89,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264%；反对 36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573%；弃权37,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5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9036%；反对36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9934%；弃权 37,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3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相关监事及其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
其他股东委托就该议案进行投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987,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889%；反对 21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0947%；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498,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2977%；反对21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5981%；弃权 3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42%。

本议案涉及激励对象及其关联股东未作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且未接受其
他股东委托就该议案进行投票。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含）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973,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830%；反对 240,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034%；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48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2604%；反对240,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6530%；弃权 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含）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75,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 99.8408%；反对 269,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1161%；弃权10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43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6,386,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9939%；反对269,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7333%；弃权100,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27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何佳欢律师、孟怡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
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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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624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30,036股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2544元/股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同意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 1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922,346股
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3.0474元/股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1,252,382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1,252,382.00
元；同时，受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恩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转股等因素影
响，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69,507,839股减少至968,256,5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969,507,839.00元减少至968,256,500.00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
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8号）。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
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
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253号）。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昆

明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保CEB-KM-1-17-99-2025-008)，对控
股子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装”）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
请的额度为人民币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红创包装

担保权人

光 大 银 行
昆明分行

主债权额度

5,000.00

担保额度

5,000.00

担保合同内容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

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
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
应付的费用、款项。

4、担保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
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5.19%；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120,878.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8.40%。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5-032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的
银行授信，期限一年。以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民智通”）
名下自有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以兴民智通持有的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泰斯特”）410.42万股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以兴
民智通持有的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智驾”）
2640.76万股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民力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兴民力驰”）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次全资
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由子公司履行审议程序，无需母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拟用于抵押的资产为兴民智通位于海岱河口于家村不动产。
序号

1

2

3

项目

不动产

不动产

不动产

权证号

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61318号

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61206号

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61654号

面积

宗地面积：4875㎡/
建筑面积：3978.3㎡
宗地面积：11973㎡/
建筑面积：8899.6㎡
宗 地 面 积 ：199735㎡/建 筑 面 积 ：

125629.7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上市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20751371J
4、法定代表人：高赫男
5、注册资本：620,570,400.00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8日
7、住所：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终端测试设备制
造；终端测试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
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汽车轮毂制造；
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
设备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关系：兴民力驰为兴民智通全资子公司
九五智驾为兴民智通控股子公司
英泰斯特为兴民智通参股子公司
10、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507,397,650.53

1,280,996,554.58

1,226,401,095.95

2024年度

2025年3月31日

2,780,176,952.34

1,417,818,508.47

1,362,358,443.87

2025年3月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781,333,143.21

341,042,353.66

184,142,145.96

225,491,363.40

177,498,179.15

136,026,392.92

注：上述2024年度数据为审计数据，2025年3月数据未经审计。
11、其他说明
母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或受到惩戒的情况。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兴民力驰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最高担保金额：13000万元人民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
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
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担保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
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二）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最高额抵押合同》
1.1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1.2最高担保金额：13000万元人民币
1.3 抵押不动产：（1）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1318 号，宗地面积：

4875㎡/建筑面积：3978.3㎡；（2）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61206号，宗地面
积：11973㎡/建筑面积：8899.6㎡；（3）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61654号，宗
地面积：199735㎡/建筑面积：125629.74㎡

1.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
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
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2.1担保方式：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
2.2最高担保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2.3质押股权：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58.23%股权
2.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
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
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3.1担保方式：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
3.2最高担保金额：13000万元人民币
3.3质押股权：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40.66%股权
3.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
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

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民力驰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3000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5-03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拟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银
行授信，期限一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民力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民力
驰”）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兴
民”）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以唐山兴民名下不动产为其提供抵押担
保。担保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次全资
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由子公司履行审议程序，无需母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拟用于抵押的资产为唐山兴民位于玉田县后湖工业聚集区不动产。
序号

1

2

3

项目

不动产

不动产

不动产

权证号

玉田国用(2011)第420号

玉田国用(2015)第693号

玉田国用(2011)第374号

面积

20.28亩

87320㎡
232.86亩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上市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20751371J
4、法定代表人：高赫男
5、注册资本：620,570,400.00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8日
7、住所：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终端测试设备制
造；终端测试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
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汽车轮毂制造；
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
设备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关系：兴民力驰、唐山兴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2,507,397,650.53

2025年3月31日

2,780,176,952.34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80,996,554.58

1,226,401,095.95

2024年度

781,333,143.21

341,042,353.66

184,142,145.96

1,417,818,508.47

1,362,358,443.87

2025年3月

225,491,363.40

177,498,179.15

136,026,392.92

注：上述2024年度数据为审计数据，2025年3月数据未经审计。
11、其他说明
母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或受到惩戒的情况。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兴民力驰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本金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3、担保范围：主债权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应

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提存
费、鉴定费等，下同）、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等。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
约定提前收回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或解除
主合同之日起三年。

（二）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
1.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担保本金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1.3担保范围：主债权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

应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提
存费、鉴定费等，下同）、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
费用等。

1.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
约定提前收回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或解除
主合同之日起三年。

2.1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2.2担保本金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2.3担保范围：主债权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

应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提
存费、鉴定费等，下同）、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
费用等。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正式的担保协议，具体的担保情况、担保范围及担保
金额等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民力驰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3000

万元，全资子公司唐山兴民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0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
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广传媒”）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7日以传真、短信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
会董事9名。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
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拟合计出资11,500万元，共同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
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

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
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拟合计出资11,500万元，共
同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
2.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完成注册备案后，将面向社会合格投资者进行募资，

基金总规模预计为人民币20亿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共同投资。
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 2025年 5月 1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涉及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7028L
注册资本：18,668.6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5日
登记编号：P1000900
登记时间：2014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七

层、三十八层
法定代表人：刘昼
主要股东：电广传媒持股20%，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5%，刘

昼等达晨财智管理团队持股合计45%。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

（二）有限合伙人
1.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D7R0B98H
注册资本：8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4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

204-546号
执行合伙人：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8.86364%，湖南财信经

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13636%，其中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为湖南省财信
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与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2.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WC22X6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07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鸭子铺路1号
法定代表人：郭朝晖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
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
理；市政设施管理；国内贸易代理；土地使用权租赁；电影制片；电影摄制服务。

股东信息：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公司与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CK9J4A5G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05月25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

层204-460号
执行合伙人：湖南省国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9.5%，湖南省国瓴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0.5%。
公司与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91876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4月19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23楼D座
法定代表人：付维刚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

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股东信息：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2.规模：20亿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即普通合伙人对本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本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

6.出资金额：

普通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名称

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方式

货币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认购出资额
（万元）

2,000

认购出资额
（万元）

60,000

40,000

10,000

4,500

5,000

121,500

出资比例

1.6461%

出资比例

49.3827%

32.9218%

8.2305%

3.7037%

4.1152%

100%

7.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人工智能、音视频、数字文博、动漫游戏、数字文化
贸易、数智出版、康养旅游、文化创意、新兴体育、文化消费品、旅游演艺、公共文
化新空间、文旅展示新业态、新消费等“文化+科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领域。

8.存续期限：10年，其中投资期为5年，管理退出期3年，延长期为2年。
9．基金的会计核算方式：独立核算，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定期编制财务报表，

每年由具有资质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10．基金管理模式
基金的日常经营和投资管理等业务全部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每

年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认购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持续拓展公司

在文化旅游和投资领域的产业布局，促进优势资源的共享整合，实现产业和资本
融合。同时发挥达晨在创投基金管理方面的领先优势，有利于巩固公司的投资
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同时所投资的基金份额可通过项目投资实现
资本增值，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基金投资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投资无固定回报承诺，存在收益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本次投资基金在
投资过程中将受行业周期、监管政策、宏观经济、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可能出现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出现亏损或不能及时有效退出风险。公司
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